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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UXI APPTEC CO., LTD.*

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9）

根據2024年H股獎勵信託計劃進一步授予獎勵

茲提述(i)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日期為2024年4月29日及2025年5月21日的公告（「該等公告」）；(ii)本
公司日期為2024年5月10日的通函（「通函」）；及(iii)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6月12日
有關（其中包括）採納2024年H股獎勵信託計劃及其項下授予獎勵的投票結果公
告。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中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根據2024年H股獎勵信託計劃進一步授予獎勵

董事會宣佈截至本公告日期，涉及126,240股獎勵股份已授予24名選定參與者，
佔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H股總數約0.0247%及已發行總股本約0.0042%
（「進一步授予」）。

上述所涉獎勵股份為受託人根據本公司指示通過場內交易以現行市價購買的
現有股份。由於本公司不會根據進一步授予發行新股份，故進一步授予不會對
現有股東的股權有任何攤薄影響。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進一步授予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的交易，
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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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授予的選定參與者

進一步授予項下共有24名選定參與者，均為獨立選定參與者。就董事所知、所
悉及所信，經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獨立選定參與者並非《上市規則》涵義下的
本公司關連人士。進一步授予詳情載於下文：

姓名 職務

獎勵所涉
獎勵

股份數目

佔本公告日期
H股總數

的概約比例

佔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已發行

總股本的
概約比例

獨立選定參與者
24名高層管理人員、中層管理人
員及基層管理人員

126,240股
H股

0.0247% 0.0042%

  

總計 126,240股
H股

0.0247% 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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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安排

根據進一步授予向獨立選定參與者授出的獎勵（即126,240股相關獎勵股份）的
歸屬日如下（附註）：

歸屬日 歸屬比例

第一個歸屬日 緊隨選定參與者開始受僱於本集團相關成
員公司後一週年屆滿之日起本公司股份的
首個交易日

0%

第二個歸屬日 緊隨選定參與者開始受僱於本集團相關成
員公司後兩週年屆滿之日起本公司股份的
首個交易日

25%

第三個歸屬日 緊隨選定參與者開始受僱於本集團相關成
員公司後三週年屆滿之日起本公司股份的
首個交易日

25%

第四個歸屬日 緊隨選定參與者開始受僱於本集團相關成
員公司後四週年屆滿之日起本公司股份的
首個交易日

50%

附註：

若歸屬日為非營業日，歸屬日應為H股停牌或停止交易後的一個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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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條件

進一步授予項下的獎勵歸屬須根據選定參與者的個人績效考核指標條件及獎
勵函所載任何其他適用歸屬條件而定。

有關獎勵歸屬條件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通函「18.建議採納2024年H股獎勵信
託計劃 — 獎勵歸屬 — 歸屬條件」一節。

《上市規則》之涵義

2024年H股獎勵信託計劃

由於2024年H股獎勵信託計劃為僅由本公司現有股份撥資的股份計劃，因此其
項下進一步授予無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7.06A條、第17.06B條及第17.06C條所載
的披露規定。

承董事會命
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革博士

香港，2026年1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革博士、陳民章博士、楊青博士及張朝暉先生；非執
行董事童小幪先生及吳亦兵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盧韶華女士、俞衛博士、張新博士、
詹智玲女士及冷雪松先生。

* 僅供識別


